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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玉山銀行辦理特定金錢信託契約總約定書」修正對照表 

2026.03 

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

受託人係基於遵守我國法令規定並依據「玉山銀

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法定告知事項」，

提供本約定書服務或委託人可能需要受託人或

其他玉山金控所屬子公司之其他金融商品或服

務資訊等特定目的，本於誠實信用原則及必要性

原則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委託人於本約定書及後續

基於上開特定目的與受託人往來之個人資料。除

事先取得委託人同意或法令另有規定外，受託人

處理或利用上開個人資料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

方式，將限於達成上開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為

之。除法令另有規定或受託人執行職務、業務所

必須外，委託人可隨時透過各分行或撥打客服專

線 0800-30-1313、(02)2182-1313，請求受託人

對於上開個人資料（1）查詢或請求閱覽（2）製

給複製本（3）補充或更正（4）停止蒐集、處理

或利用（5）刪除。 

(本告知事項內容詳見本行網站公告，如有更新，

請詳見相關公告，本行網址： 

https://www.esunbank.com/zh-

tw/about/announcement/privacy/privacy-

statement) 

受託人係基於遵守我國法令規定、提供本約定書

服務或委託人可能需要受託人或其他玉山金控

所屬子公司之其他金融商品或服務資訊等特定

目的，本於誠實信用原則及必要性原則蒐集、處

理或利用委託人於本約定書及後續基於上開特

定目的與受託人往來之個人資料。除事先取得委

託人同意或法令另有規定外，受託人處理或利用

上開個人資料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，將限

於達成上開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為之。除法令

另有規定或受託人執行職務、業務所必須外，委

託人可隨時透過各分行或撥打客服專線 0800-

30-1313、(02)2182-1313，請求受託人對於上開

個人資料（1）查詢或請求閱覽（2）製給複製本

（3）補充或更正（4）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（5）

刪除。(本告知事項內容如有更新，請詳見本行

網站公告，本行網址： 

http://www.esunbank.com.tw/) 

一、委託人利用電話(含人工或語音)、網際網路

等電子化服務為各項信託業務之指示，包括但不

限於簽署/更新信託總約、申購、轉換、贖回、異

動、查詢、風險承受等級評估新增或重測或其他

依主管機關規定可電子化辦理之服務（以下俱稱

本服務），若以電話(含人工或語音)或網際網路方

式辦理者，須先與受託人簽定「晶片金融卡暨網

路／電話銀行申請書」，並取得依委託人指定且

經受託人確認之電話銀行服務密碼或網路銀行

使用者密碼，若以其他電子化方式辦理者，應遵

循受託人相關規範。委託人投資之信託資金限轉

入玉山銀行信託處信託專戶，若有變更時，以受

託人指定之專戶為準。 

一、委託人利用電話(含人工或語音)、網際網路

等電子化服務為各項信託業務之指示，包括但不

限於簽署/更新信託總約、申購、轉換、贖回、異

動、查詢、風險承受等級評估新增或重測或其他

依主管機關規定可電子化辦理之服務（以下俱稱

本服務），若以電話(含人工或語音)或網際網路

方式辦理者，須先與受託人簽定「晶片金融卡暨

網路／電話銀行申請書」，並取得依委託人指定

且經受託人確認之電話銀行服務密碼或網路銀

行使用者密碼，若以其他電子化方式辦理者，應

遵循受託人相關規範。委託人投資之信託資金限

轉入玉山銀行信託部信託專戶，若有變更時，以

受託人指定之專戶為準。 

玉山銀行財富管理業務服務聲明書 玉山財富管理業務服務聲明書 

刪除。 「玉山銀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法定告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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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

事項」(2025.08 版) 

(以下內容略)。 

 


